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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背景
为进一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坚持培育和发展核安全文化”的要求，指导民用核安全设备单位核安全文化评估工作，明确核电设备产业链核安全文化评估衡量标准，生态环境部2024年11月下达标准年度计划，编制《民用核安全设备制造单位核安全文化评估细则》，由中国核安全与环境文化促进会承担标准编制任务。
[bookmark: _Toc11682]2、标准制定的必要性
2018年正式实施的《核安全法》第九条要求：“核设施营运单位和为其提供设备、工程以及服务等的单位应当积极培育和建设核安全文化，将核安全文化融入生产、经营、科研和管理的各个环节。”民用核安全设备对核电厂的安全至关重要，民用核安全设备制造单位需通过核安全文化建设更好的满足产品质量要求，即用核安全文化的理念强化质量管理，持续提升设备质量，为核电厂安全运营提供保障。
目前，国际上，IAEA、INPO、WANO等组织对核安全文化评估进开展了相关研究，国内各核电建设单位、核能行业协会也陆续开展了对设备供应商的核安全文化评估，但各方评估方式和内容各不相同。为了统一评估尺度，提升评估的科学性、规范性和可操作性，引导和推动民用核安全设备制造单位系统化、规范化地建设和发展核安全文化，亟需制定一份行业公认的、细化的评估标准。
2025年，中国核安全与环境文化促进会（以下简称“文促会”）编制了《核安全文化评估实施指南》，用以指导核电集团，核设施营运单位和为其提供设备、工程以及服务等的单位开展核安全文化评估活动。该《指南》为通用标准，部分要求对设备制造领域针对性不足，需进行进一步完善和细化。
同时，在当前核电发展新形势下，总结国内设备制造领域核安全文化建设的良好经验与实践，形成统一指导和推动民用核安全设备制造单位开展核安全文化建设的标准，也是保障设备质量和核安全的现实需要。
[bookmark: _Toc3307]3、标准编制原则与依据
本标准既是为民用核安全设备单位的核安全文化评估提供指南，也是为民用核安全设备单位自身开展核安全文化体系的建设与持续改进提供参考，编制过程主要遵循以下原则：
（1） 一致性：与《核安全文化特征》保持基本一致，与文促会编制的《核安全文化评估实施指南》保持基本一致，与国内外成熟经验保持基本一致，消化吸收以往核安全文化评估的成熟经验。
（2） 系统性：覆盖核安全文化八大特征和关键要素，形成一个完整的评估体系。
（3） 适用性：从实际需求出发，基于设备制造单位的特点和以往评估实践经验，对评估要素进行了适应性调整，并根据相关性设置了不同特征和要素的的权重，使标准具有更强的适用性。
（4） 可操作性：每个评估要素设置了五级评分标准，各评估条款尽量具体、明确，并提供实践举例和建议的评估方式，便于评估人员现场使用。
标准主要编制依据如下：
· 《中华人民共和国核安全法》（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 《核安全文化政策声明》（2014年发布）
· 《核安全文化特征》（2017年发布）
· 《安全文化》IAEA 安全丛书 No.75-INSAG-4（1991年发布）
· 《强化安全文化的关键实践》IAEA 安全丛书 No.75-INSAG-15（2002年发布）
· 《健康的核安全文化特征》WANO PL-2013-1
· 《核安全文化评估实施指南》HJXXX-20XX
[bookmark: _Toc8288]4、 标准编制过程
(1) 成立标准编写组，开展前期调研
2024年1-10月，组织专业人员，成立标准编写组，制定标准编制工作大纲，收集、调研和分析国内外核安全文化建设相关标准、指南和技术文件，形成技术准备材料。
(2) 确定标准框架，编制标准初稿
2024年11-12月，编写组确定了标准编制思路和框架，形成了标准初稿，并提交专家审查。
(3) 完善标准，形成报批稿
2025年1-10月，根据专家审查意见对标准进行修改完善，并经编制组反复讨论，完成《民用核安全设备制造单位核安全文化评估细则》。
[bookmark: _Toc22018]5、 标准主要内容说明
5.1  适用范围
[bookmark: _Hlk203924502]本标准适用于民用核安全设备单位的核安全文化评估，也可供相关单位组织开展核安全文化独立评估或自评估时参考。
5.2  术语和定义

	术语
	英文名称
	定义
	编写依据

	核安全
	nuclear safety
	对核设施、核材料及相关放射性废物采取充分的预防、保护、缓解和监管等安全措施，防止由于技术原因、人为原因或者自然灾害造成核事故，最大限度减轻核事故情况下的放射性后果，保护工作人员、公众和环境免受不当的辐射危害。
	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核安全法》

	核安全文化
	nuclear safety culture
	各有关组织和个人以“安全第一”为根本方针，以维护公众健康和环境安全为最终目标，达成共识并付诸实践的价值观、行为准则和特性的总和。
	引用《核安全文化政策声明》

	组织
	organization
	为实现共同目标，通过分工、协作、规则和层级结构形成的集体或团体。
	参考NRC文件《Safety Culture Common Language》（NUREG-2165）

	决策层
	decision-making level
	一个组织中的领导集体，由若干成员组成，负责制定战略决策，指导整体工作方向，并监督执行。
	

	管理层
	management level
	组织中的中间层级，主要包括组织内各部门主要负责人、各级行政主管以及其他会对组织内人员产生影响的人，负责将战略目标转化为具体计划，协调资源和监督执行，以确保目标实现。
	

	员工
	 individuals
	组织中所有层级的工作人员，包括各级领导，也包括承包商及供应商人员。
	



5.3  评估内容
本标准以《核安全文化评估实施指南》为基础，融合核安全设备制造领域特点，对部分评估要素进行了细化和调整，并删除了特征“创建和谐的公共关系”中“公众诉求、公众沟通成果”两个要素，最终从8大核安全文化特征、40个评估要素维度实现核安全文化水平的总体评价（表1），标准具体列出了各评估要素的具体评估标准、评估方式和良好实践举例。
表1 核安全文化特征和对应的评估要素
	核安全文化特征
	评估要素
	核安全文化特征
	评估要素

	决策层的安全观和承诺（A）
	A1安全承诺
	构建全面有效的管理体系（E）
	E1组织机构

	
	A2决策行为
	
	E2资源管理

	
	A3责权对等
	
	E3过程控制

	
	A4资源保障
	
	E4识别解决问题

	
	A5 现场巡视
	
	E5 变更管理

	管理层的态度和表率（B）
	B1表率作用
	营造适宜的工作环境（F）
	F1 环境条件

	
	B2安全责任
	
	F2激励考核

	
	B3资源分配
	
	F3沟通交流

	
	B4常态检查
	
	F4 解决矛盾

	
	B5保守决策
	
	F5工作氛围

	
	
	
	F6 透明文化

	全员的参与和责任意识（C）
	C1守法遵章
	建立对安全问题的质疑、报告和经验反馈机制（G）
	G1核能的特殊性

	
	C2遵守程序
	
	G2质疑的态度

	
	C3责任意识
	
	G3安全报告机制

	
	C4 工作作风
	
	G4报告响应

	
	C5团队合作
	
	G5经验反馈

	
	C6避免自满
	
	G6预防人因失误

	培育学习型组织
（D）
	D1系统培训
	创建和谐的公共关系（H）
	H1公众沟通

	
	D2评估改进
	
	

	
	D3 对标
	
	H2社会责任

	
	D4学习氛围
	
	

	
	D5 领导力培育
	
	




5.4 评估方法与结论
本标准采用问卷调查、文件查阅、人员访谈和行为观察四种方式，尽量收集每个评估要素足够多的的案例数据，对照评分标准对案例逐个进行定量打分和等级判定，根据要素和特征权重，逐级计算要素得分和评估总体评分。
按照最终总体评分结果（以下简称“H”），便可得出被评估单位的核安全文化的整体评估等级，共分为卓越级、健康级、亚健康级、临界级、匮乏级五个等级，各个等级状态说明如下：
· 卓越级（90≤H≤100）：核安全文化建设及运行卓越，全部要素表现优异，成为核电行业标杆。
· 健康级（80≤H＜90）：核安全文化建设及运行良好，形成了具有特色的核安全文化实践，但个别要素存在改进空间。
· 亚健康级（70≤H＜80）：核安全文化建设及运行比较稳定，但部分要素存在表现较弱。
· 临界级（60≤H＜70）：核安全文化建设及运行水平较低，多个特征表现较弱，部分要素需要重点改进。
· 匮乏级（H＜60）：核安全文化建设处于起步状态，运行水平极低，需要系统改进。
5.5 评估流程
标准规定了评估启动、评估准备、现场评估、评估改进等评估活动组织实施的主要环节。
评估启动主要包括：企业根据自身的核安全文化建设计划启动；发生重大质量和安全问题，暴露出出核安全文化存在明显弱化问题时随机启动；也可根据有关政府部门或上级管理部门提出的监督管理要求或建议启动。
评估准备包括组建评估团队、开展问卷调查、收集基础信息、开展评估培训等。
现场评估包括使用不同评估方法、对评估信息的综合评价、评估会议以及评估报告的要求等作出规定。
评估改进就制定评估改进计划以及如何有效落实做出了规定。
[bookmark: _Toc512001736][bookmark: _Toc6478]6、 实施建议
本标准既适用于民用核安全设备单位的核安全文化评估，也可供相关单位组织开展核安全文化独立评估或自评估时参考，但在评估开始前，建议对评估成员开展标准的宣贯与培训，确保标准使用者能够正确理解和使用本标准，统一评估尺度。同时，鼓励为核电站提供设备的企业将本标准作为自我评估和改进核安全文化的工具之一。
